
立法會十七題：康體設施收費  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  
 
 
  以下為今日（十一月二十三日）立法會會議上陳偉業議員的提問和民政事

務局局長何志平的書面答覆：   
 
問題：  
 
  現時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設於新界的某些類別康體設施的收費，與設於市

區的同類設施收費並不相同，不少新界居民指出，新界的康體設施的收費一般

較市區的為高，對他們不公平。此外，當局在二○○三年十一月曾告知本會，

考慮到當時的經濟環境，劃一收費的工作已被擱置。就此，政府可否告知本會： 
 
（一）設於新界及市區的有關康體設施的收費詳情；及  
 
（二）當局會否恢復進行劃一收費的工作；若會，何時會落實劃一收費；若否，

原因為何？  
 
答覆：  
 
  現就陳議員的提問答覆如下：  
 
（一）現時康樂及文化事務署（康文署）轄下康樂場地設施的收費仍是沿用兩

個前市政局所訂定的收費，由於當時兩局採用不同的收費政策，以致市區和新

界有部分設施的收費出現差異。整體上，除了網球場、羽毛球場、標準草地足

球場及游泳池在新界區的繁忙時間收費較市區為高外，新界區的康體設施收費

一般都低於市區同類設施。康文署市區及新界區各項主要康樂設施的收費表參

閱附件。  
 
（二）自從康文署成立後，已就各項有關設施收費進行檢討。在檢討收費過程

中，康文署考慮到若為尋求劃一收費而將市區或新界的收費提高，會加重市民

負擔。但若調低費用以達致劃一收費，則會進一步提高政府對有關設施以及服

務的補貼。鑑於早前香港的經濟放緩，本局決定暫緩進行劃一收費的工作。雖

然如此，本署在這段期間已統一了市區及新界各項康體設施的優惠收費安排，

包括使用公眾泳池、網球場、足球場、壁球場、體育館、度假村等設施的優惠

收費。屬同一類別的使用人士或團體，包括小童／幼兒、傷殘人士、學生、學

校、受資助機構等，在全港各區使用這些設施時，都能夠享有同樣的優惠。  



 
  現時社會經濟已逐漸好轉，本局已着康文署開始重新研究劃一收費的可行

性並制定不同方案。我們希望盡快完成有關研究並向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提

交討論文件。  
 
完  
 
二○○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（星期三）  


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要康樂設施使用收費  

新界區  
設施  市區  

繁忙時間  非繁忙時間  

網球場  

- 有泛光燈照明  每小時 57 元  每小時 73 元  每小時 67 元  

- 無泛光燈照明  每小時 42 元  每小時 52 元  每小時 34 元  

壁球場  

- 有空氣調節  每半小時 27 元  每半小時 27 元  每半小時 18 元  

- 無空氣調節  每半小時 17 元  每半小時 17 元  每半小時 13 元  

籃球場  

- 有空氣調節  每小時 236 元  每小時 148 元  每小時 120 元  

- 無空氣調節  每小時 148 元  每小時 82 元  每小時 57 元  

排球場  

- 有空氣調節  每小時 236 元  每小時 148 元  每小時 120 元  

- 無空氣調節  每小時 148 元  每小時 82 元  每小時 57 元  

羽毛球場  

- 有空氣調節  每小時 59 元  每小時 66 元  每小時 51 元  

- 無空氣調節  每小時 37 元  每小時 48 元  每小時 34 元  

乒乓球  

- 有空氣調節  每小時 21 元  每小時 14 元  每小時 13 元  

- 無空氣調節  每小時 12 元  – – 

100 平方米或以上的活動室  

- 有空氣調節  每小時 75 元  每小時 57 元  每小時 54 元  

- 無空氣調節  每小時 54 元  每小時 39 元  每小時 37 元  

不足 100 平方米的活動室  

- 有空氣調節  每小時 47 元  每小時 38 元  每小時 36 元  

- 無空氣調節  每小時 27 元  每小時 20 元  每小時 19 元  

使用健身設備  

 每位每小時 17 元  每位每小時 14 元  每位每小時 13 元

附件 



新界區  
設施  市區  

繁忙時間  非繁忙時間  

草地滾球場 (每條球道 ) 

- 有泛光燈照明  每小時 58 元  

- 無泛光燈照明  每小時 53 元  
每小時 40 元  每小時 30 元  

標準草地足球場  

- 有泛光燈照明  每 90 分鐘 336 元  每 90 分鐘 350 元  每 90 分鐘 290 元

- 無泛光燈照明  每 90 分鐘 168 元  每 90 分鐘 230 元  每 90 分鐘 170 元

小型草地足球場  

- 有泛光燈照明  每 90 分鐘 168 元  –  –  

- 無泛光燈照明  每 90 分鐘 84 元  –  –  

標準人造草地足球場  

- 有泛光燈照明  每 90 分鐘 336 元  每 90 分鐘 280 元  每 90 分鐘 240 元

- 無泛光燈照明  每 90 分鐘 168 元  每 90 分鐘 170 元  每 90 分鐘 130 元

小型人造草地足球場  

- 有泛光燈照明  每 90 分鐘 168 元  每 90 分鐘 150 元  每 90 分鐘 130 元

- 無泛光燈照明  每 90 分鐘 84 元  每 90 分鐘 90 元  每 90 分鐘 70 元  

游泳池入場費  

 每位 19 元  每位 20 元  每位 17 元  
 

 備註一：  租用新界區康樂設施  
非繁忙時間  星期一至星期五  開放時間至下午 6 時（公眾假期除外）

  星期六  開放時間至下午 1 時（公眾假期除外）

繁忙時間  星期一至星期五  下午 6 時到下午 11 時  
  星期六  下午 1 時到下午 11 時（公眾假期除外）

 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 全日   

 備註二： 租用新界區草地及人造草地足球場  
非繁忙時間  星期一至星期五  開放時間至下午 6 時（公眾假期除外）

繁忙時間  星期一至星期五  下午 6 時到下午 11 時  
 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 全日   

 
 


